
附件4
申报咨询部门
	序号
	咨询内容
	咨询部门

	1
	使用总量控制类指标引进人才入户业务咨询
	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
	2
	行业主管部门或对口服务单位
	

	
	（1）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单位
	区投资促进局

	
	（2）学校、幼儿园等教育机构
	区教育局

	
	（3）科研院所、新型研发机构、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企业
	区科技创新局

	
	（4）独角兽企业
	

	
	（5）工业、互联网和相关服务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
	区工业和信息化局

	
	（6）法律服务机构
	区司法局

	
	（7）房地产业、物业管理企业
	区建设和交通局

	
	（8）建筑业企业
	

	
	（9）交通运输业企业
	

	
	（10）农业企业
	区农业农村局

	
	（11）外贸、批发和零售业企业
	区商务局

	
	（12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
	

	
	（13）居民服务业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
	

	
	（14）住宿和餐饮业企业
	

	
	（15）文化、广电、旅游行业企业
	区文化广电旅游局

	
	（16）医疗机构、医疗服务行业企业
	区卫生健康局

	
	（17）金融业企业、国企
	区国资局

	3
	镇街对口服务单位
	新龙镇

	
	
	黄埔街道

	
	
	红山街道

	
	
	鱼珠街道

	
	
	夏港街道

	
	
	大沙街道

	3
	镇街对口服务单位
	文冲街道

	
	
	南岗街道

	
	
	穗东街道

	
	
	长洲街道

	
	
	联和街道

	
	
	永和街道

	
	
	萝岗街道

	
	
	长岭街道

	
	
	云埔街道

	
	
	九佛街道

	
	
	龙湖街道

	4
	功能园区对口服务单位
	知识城合作事务办

	
	
	穗港智造合作区管委会

	
	
	黄埔临港经济区管委会

	
	
	生物岛管委会

	
	
	穗港科技合作园管委会

	5
	其他对口服务单位
	

	6
	获批总量控制类指标后网上办理入户
	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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